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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4樓
承辦人：科員 施玉仁
電話：03-3322101#5454
電子信箱：1003168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桃農漁字第111003922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臺端函詢本市大園區舊厝段738、814地號畜牧設施增

加用途是否需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臺端111年10月11日申請書。

二、旨案原領有畜牧場登記證(登記證號：09800)飼養有色肉雞

10,000隻，因變更飼養家畜禽種類及增擴建設施，經本府

於110年5月3日府農漁字第1100107617號函核發畜牧設施容

許使用同意書，並於111年5月24日府農漁字第1110135190

號函重新核發畜牧場登記證(登記證號：23499)核准臺端作

養豬使用在案。

三、依據臺端卷附資料所示，旨案地點建物原領有雞舍使用執

照，案經本府於110年5月3日府農漁字第1100107617號函重

新核定變更作豬舍使用，其使用性質均為畜牧設施，無須

變更設施種類。

四、另查內政部營建署104年5月27日營署建管字第1040033944

號函說明二略以：「...不同農業設施間之變更，自無本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2H1110086486

■■■■■■使用管理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10/21 13: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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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3條及本辦法之適用。...」，本案原領有雞舍使用執照

即屬畜牧設施範疇，亦無建築法變更使用執照情事。

正本：邱興君
副本：黃聖芳君、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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